
保險法相關條文(114.06.18) 

 

第 123-1條 

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年衛生福利部或
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點二倍計算之六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
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主管機關為推動提升基本保險保障政策，公告之人壽保險契約，其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
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第 123-2條 

保險事故發生前，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經扣押、要保人受破產宣告
或經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裁定開始清算或更生程序時，下列各款之人，取得要保人及被保
險人書面同意，並向執行機關或執行命令所指定之人支付以保險契約終止後預計可獲保險人
償付之解約金額度者，得以書面通知保險人變更為新要保人： 

㇐、對被保險人有保險利益者。 

二、要保人具名指定之受益人。 

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配偶、父母或子女。 

前項通知保險人變更為新要保人，應於該項所定事由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為之；並於書面通
知送達保險人之日起生變更要保人之效力。 

本法中華民國㇐百十四年六月三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第㇐項所定事由，於修正施行後，
保險事故發生前，該項所定各款之人得於修正施行之日起三個月內，適用第㇐項及前項後段
規定。 

 

第 129-1條 

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第 132-1條 

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保壽字第 11404924091號公告(114.06.20) 

符合本會所訂定「小額終老保險商品相關規範」規定條件之人壽保險契約，屬於保險法
第㇐百二十三條之㇐第二項所規定為推動提升基本保險保障政策，其解約金債權不得作
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之人壽保險契約。 


